
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

房产出租竞标规则 

    为规范国有资产出租行为，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益，防止国有资

产流失，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、增值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

有资产法》和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

有企业资产出租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厦国资产〔2018〕140 号）等规

定，结合本公司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 

       一、竞标方式 

       本次竞标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进行。 

       二、标的说明 

       本批出租标的物均以其现状进行竞标。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

内有权了解出租标的物的情况，若在规定时间内不去查看或错过查看

时间，均视同认可出租标的物现状。招标人视所有投标人的行为是在

完全了解出租标的物现状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。网上竞标成交后，中

标人不得对竞标标的之现状提出任何异议。 

       三、报名确认 

       投标人须于缴交竞标保证金截止时间前，持竞标保证金缴款

单据原件及有效证件[法人单位的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加盖公章的法

人营业执照<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持法人登记证书>复印件和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，还需提供经法定代表人签

字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。自然人的投标人须持有效的身份证原件

及复印件，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



原件及复印件等]到招标人指定地点办理登记，方可取得参加竞标的

资格。 

      四、中标人合同签订和保证金退还 

       中标人须于中标后 5 个工作日内与招标人签订《房屋租赁合

同》，逾期未签合同，则视为中标人违约，招标人可没收竞标保证金，

竞标标的另行招租。 

       合同签订后，中标人已交付的竞标保证金自动转为房产租赁

押金和第一期租金，不足部分中标人在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前补足，

超过房产租赁押金和第一期租金之和的部分竞标保证金，待中标人办

理完房产移交手续后，招标人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手续。 

       五、未中标人保证金退还 

       竞标未中标者交付的竞标保证金，一律于竞标结束后次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。 

       原承租人未中标的，需把原承租房产移交给招标人后，招标

人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手续。 

       六、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人中标资格的情形 

   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且不

视为招标人违约。 

       1、政府相关部门以函件、信件等反映中标人租赁标的房产后

可能存在引发社会矛盾、影响社会和谐及违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关

规定行为的； 

       2、中标人被政府、司法等有关部门、第三方信用机构列入失



信名单等的； 

       3、中标人有恶意违约、拖欠租金行为，存在违约诉讼情形等

的；  

       4、中标人提供虚假报名材料等的。 

       七、名词解释 

       1、招标人：指对房产出租提出招标、组织招标的法人单位或

者其他组织，本规则中的招标人为厦门顺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下属

企业。 

       2、投标人：指响应招标、参加投标竞争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。 

       3、中标人：指响应招标、参加投标竞标，并最终中标的自然

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 

       九、本竞标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招标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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